
审批意见： 威环高〔2026〕14号

经研究，对中科光电科技(威海)有限责任公司X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中科光电科技(威海)有限责任公司X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用项目

位于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文化中路 81 号,厂区检测室内,总投资5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属于新建项目，该项目涉及1台X射线实时成像

检测系统（型号ZXFlasee-D3型，最大管电压160kV、最大管电流3mA），属Ⅱ

类射线装置，主要用于对意向购买该型号II类射线装置的客户进行演示及测

试。该项目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本审批意见的

要求后，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我局同意按照环境影响报

告表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采取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建设该项

目。

二、该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以下要求，落实和完善该项目

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开展辐射工作。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1.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制。建设单位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一责

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指定1

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岗位职责。

2.落实X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制度、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培训计划和监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二)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防护工作

1.制定培训计划，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经考核

合格后持证上岗；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辐射工作。

2.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令18号）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做到1人1档。辐射工作人员应佩

戴个人剂量计，每3个月进行1次个人剂量监测，安排专人负责个人剂量监测

管理。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

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时，应当立即核实和调查，并向生态环境部门报

告。

3.进行演示及测试操作时，应穿戴必要的辐射防护用品。确保辐射工作

人员所受照射剂量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规定的标准限值。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作

1.严格按照《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开展辐射安全与

防护工作，落实检测室实体屏蔽等要求。检测室应按要求设置动力排风系统，

保持良好通风。



2.在检测室醒目位置上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应符合《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3.落实检测室门机联锁装置、工作状态指示灯、急停按钮等辐射安全与

防护措施，做好射线装置、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维护、维修，建立维护、

维修档案，确保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安全有效。

4.落实X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制度，建立使用台账，做好X射线装置的安全

保卫工作，防止丢失、被盗。

5.制定并严格执行辐射环境监测计划。配备1台X-γ剂量率仪，开展辐射

环境监测，向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监测数据。

6.开展本项目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的年度评估，每年1月31日前向生态环

境部门提交年度评估报告。

(四)制定并定期修订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若发生辐射事故，应及时向生态环境、公安和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项

目竣工后，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编制验收报告，依法依规申领、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除按照国家要求规定

需要保密的情形外，你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四、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等发生

重大变动，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向威海市生态环境局高区分局报批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若环评文件自批复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

设，建设单位应当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我局重新审核。建设单位在取得辐

射安全许可证前不得从事本项目涉及的辐射活动。

五、威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队负责项目

建设及使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六、随城市发展，如遇规划变更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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